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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历史过

程，清代是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清朝建立了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经过长时期的交流、交融，国家认

同、社会认同和民族认同得到很大提升。清朝是满

族贵族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权，清代满族

原为长期居住在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

人，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肃慎，以及

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清代满族由于历史

等多方面原因，早在建立大清国以前就开始了主动

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他们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努力地吸取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

文化；清统治者入主北京，定鼎中原以后，一方面强

调“满汉畛域”，主要表现为“官缺分满汉”，禁止满汉

通婚，满族人享受生活特权，法律上满汉也有一定区

别等，强调民族差异性；另一方面也重视“满汉一

体”，如对部分汉族官员的任用，对某些法律条文的

修改与制定，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推行民族融合政

策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推动了各

民族的交流、交融，满族更是主动或被动，自觉或自

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在明清政权更替过程中，充满了屠杀、镇压等血

腥暴力，大规模长期战争，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

破坏，原有的政权和治理体系彻底解体，经济凋敝，

财政匮乏，人心思乱，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但是清朝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君主专制王朝，

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大一统多

民族国家，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综合国力远超明朝

以及历史上的多个王朝。其原因何在？学术界对此

虽多有研究，但仍然有所不足，大多数研究都关注国

家层面统治秩序的建立，而基层社会控制与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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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较为薄弱。①可以说正是政治文化落后于明朝

的清政权，在取代明朝之后，不再囿于入关前的清政

治制度和治理体系，而是全面吸纳明朝的各种政治

文化与思想，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而且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

相关的社会组织加以恢复与建设，并在原来的基础

上有所发展，由此使基层社会秩序较快得到恢复，社

会治理出现较为稳定的局面，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

与文化的重建。

清朝建立后，面临社会重建等诸多重大问题。

如何来重建社会治理秩序，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

的头等大事之一，其关系到清朝政权能否巩固。清

朝在明朝基础上所建立的国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

社会结构十分复杂，而且各地民众充满敌意，反抗活

动此起彼伏。因而要恢复社会秩序，重新治理国家，

仅靠少数官员是不可能办不到的，必须动员更多的

非体制内人员参与基层治理。清以前历朝地方政权

最低层级为县级政权，故有着“皇权不下县”之说。

但实际上皇权并非不下县，只是在县以下不再设立

正式的政权机构而已。历史上，统治者通过让渡部

分公权力给民间自治组织，利用这些组织来控制和

治理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政权与民间自

治组织相表里，从而让民间自治组织在基层社会控

制与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

认为：古代中国“城镇和乡村一样是被两种不同的组

织机构联合管理的；其一是自上而下，直到各家各户

的帝国中央集权辖区网，其行政治所只设置于县城

内；其二是各种相互交叉的社团、陈陈相因的非官方

组织，这些组织并非由于有目的，或有明确公认的权

利而产生，而是由一群有经常性联系、同住一个街

坊、同参加某些活动与祭祀、有共同利益、或总体上

都是休戚相关的人时时处处自发地形成的。”[1]自上

而下的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是城乡管理的核心组织和

力量，但对城镇乡基层社会的管理则在很大程度上

需要依赖那些非官方的民间社会组织。从先秦以迄

清代，不同时代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基层社会组织，而

每一单体的人都被纳入这些基层社会组织之中。这

些组织在维系城乡社会正常运作中发挥巨大的作

用。清朝建立后，清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中国历朝基

层社会治理体系的继承，重视对传统的民间自治组

织的恢复和建设，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

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

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

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这些民间社会组织在清前中

期的恢复重建，对于清前中期社会秩序稳定和政权

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

前中期的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加快了中华民族命

运共同体构建的进程。

一、宗族组织的重建

中国从远古时期起就强调血缘宗法关系，很早

就以血缘为基础形成了宗族。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社

会的形成是以家族为本位，②由家族而为宗族，由宗

族扩而为民族，故国与家常常并举。宗族是在家庭

的基础上以“宗”统“族”的社会组织，由人们在聚族

而居、各家各灶“家”的基础上，通过“立宗收族”的手

段组成的社群组织。 [2]120宗族在宋代以后发生很大

变化，一是发展迅速，遍及城乡；二是形成了以血缘

为基础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族人共同体；三是有着较

为完备的、以族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成

为从政治、经济和思想等方面控制基层社会的自治

性组织。四是宗族成为各成员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的

立足点与最可靠也是最终的归宿。 [3]143宋明以来所

形成的宗族制度，包括祠堂、族长、族谱、族田等内

容，其核心就是祠堂族长的族权。宗族建立起来的

组织机构包含了两个共同体，一个是以小家庭为单

位的社会经济共同体，一个是以宗族为单位的血缘

共同体，家庭是宗族的基本单位。宗族组织机构建

立的任务就是主持宗族内族人集会，检查族人善恶，

处理族内纠纷。[4]宗族还往往通过设立和控制义学、

堡团、乡兵以及义仓、养济院、香会等组织，实现其对

底层社会的控制。[2]121可以说，宗族通过多种方式在

思想感情、文化教育、价值规范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对族内家庭和成员实施有效控制，有研究者认

为：“对于宗族成员，……宗族就是一切”[3]144。

经过明末清初激烈的社会动荡后，清王朝建立

起了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他们在对历史文化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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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地认识到，要恢复和强化传统社会秩序，不仅要

“刑禁于已然之后”，而且必须要“礼禁于未然之先”。

他们在全国以宗族为基础，大兴教化，推行孝治伦理

政治。顺治九年(1652)，清统治者借鉴明朝治国经

验，将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颁行于八旗及各

省。[5]康熙继位后，鉴于“风俗日敝，人心不古”的态

势，继续加强教化，于康熙九年(1670)向全国颁布了

以教化风俗为主要内容的“上谕十六条”。雍正帝继

位后推行“以孝治天下”政策，其目的在于讲孝道是

为“移孝作忠”。[6]在对康熙“上谕十六条”逐条解释

的基础上，制定了《圣谕广训》，[5]于雍正二年(1724)颁
行全国，形成了清朝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

清统治者通过对历史的借鉴和反思，深知宗族制度

下的祠堂、族长、家长在教育其子孙遵守国家法令等

方面的作用，因而在重建社会的过程，大力支持宗祠

的重建，并赋予宗族对社区的管辖权，将宗族内部事

务的处理与决策权交给宗族，给宗族组织以极大的

内部控制管理自主权，使宗族组织成为维护清朝统

治秩序的重要力量。

清朝建立后，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宗族

与保甲并列而成为向国家负责的一级地方社团组

织，正式授予族长有处理本族中承嗣权、教化权、经

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等权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

定宗族作为辅助地方政权、维持地方秩序的一级非

官方组织，与保甲并行，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对于宗族地位和影

响的认同和依赖。 [2]123冯尔康先生认为：“清代宗族

活动具有自治的性质，宗族的自治，只是在政府允许

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的，并且在其内部实行宗法族长

制，极其缺少民主成分，与近代自治团体不是一回

事，故而谓其具有自治性，而不是近代概念的自治团

体。宗族自治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增强了

宗族内部凝聚力，令宗族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某

种中介组织，促使贫乏的社区生活的面貌有所改变，

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7]

宗族成员之间的内部民事纠纷，绝大部分都依

据的是宗族组织中的宗族法在家族内解决。清代国

家政权对于宗族法的司法功能，在一定范围内给予

了承认，并加以利用，将其纳入国家的强制管制之

中。其规定：城镇中“保、甲长管理一甲之事，族正为

一族之纲，而两邻住居切近，更当休戚相关，互相稽

查”。如有“纠众持械互斗者，该保、族、邻即预防阻

止，如劝阻不从，即赴地方官报明，免其连坐”③。

清朝建立后在城乡社会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司

法系统，即国法与家法并存的司法系统。国法指

《大清律例》，家法指各地的宗族法。清代的宗族

法规定包括身份制裁、经济制裁、身体制裁、甚至

是剥夺生命的处罚体系，迫使宗族成员接受其约

束。宗族法包括了《宗约》《宗规》《宗禁》《族规》

《族约》《族范》《祠约》《祠规》《祠禁》《家诫》等，内

容相当广泛。

清代的宗族法维护着血缘、经济、政治关系三重

标志的等级身份制，调整着宗法性财产关系，保护了

宗法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维系着传统的宗法社会

秩序，对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地方治安的维护、社

会政治局势的稳定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2]30宗族是

清朝基础稳定器，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多重功

能，正如冯尔康先生所的指出：“宗族的自治性体现

在宗族事务内部的管理和参与外部事务两大方面。

宗族管理的内部事务，主要内容是：一是登记族人户

口，二是组织祭祖活动，三是制定族人行为规范和施

行家法。四是管理宗族公产和发放救济。五是组织

族谱的编修。六是组织宣讲及对族人进行思想教

育。七是调解族人间的纠纷。八是村落建设中的管

理。”[7]宗族参与外部事务的管理主要“一是司法上的

送审权、审判过程的参与权及执行过程的协助权。

二是职官制度中一些内容的实行，需要宗族的协助”

“三是比较细小的民事纠纷责令宗族处理”“四是一

度赋予宗族行使家法处死族人的不完整的司法权”

“五是允许宗族某种程度干预族人财产权”“六是保

护宗族公产”“七是族正制度”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

的桥梁。[7]宗族的功能还表现在宗族对族人的思想

控制等方面，故而有研究者认为“清代宗族组织通过

宗族法实现了经济、政治、精神三位一体的更全面的

社会控制功能。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在经过其繁荣

时期后仍能长期存续的重要原因之一。”[8]清中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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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宗族遍及南北城乡。有研究者以鲁中地区为例

分析了山东宗族的重构与开发，认为“明清时期鲁中

宗族逐渐进入组织化过程，宗族的反复重建成为普

遍现象。”[9]也有研究者对清代江西的宗族研究指出：

“清代时期，江西农村社会走向全面宗族化，表现在

聚居形式的宗族化、基层社会活动的宗族化、基层社

会治理的宗族化和农村宗族势力的强大。”[10]清统治

者正是利用这种广泛存在的宗法组织，将家族观念

纳入君权观念之中，将宗法与国法相结合，从而达到

了对基层社会有效控制的目的。宗族也在清政府的

承认、允许、支持下，数量迅速增加，其力量与规模不

断得到壮大，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同政治上的统治者

权力对等的势力”。清前期社会秩序不仅恢复较快，

而且相对稳定，其原因是多方面，与宗族的重建无疑

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保甲乡约的重建

清代中前期，清统治者除了高度重视发展宗族，

强化宗族的功能外，利用宗族来加强基层社会的管

理，同时还通过保甲乡约等组织的建设，来加强对民

众管理。

保甲制兴起很早，早在汉代以前，统治者就建立

严密的基层社会组织，以加强社会治理。早在汉唐

时期城乡就普遍建立了各种基层组织，“五家为伍，

又谓之邻，邻，连也，相连接也：又曰比，相亲比也。

五邻为里，居方一里之中也，一曰闾。四里为族，五

族为党，党，长也，一聚之所尊长也。五党为州，五州

为乡，乡向也，众所向也。”[11]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后，

相继建立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

一都保”的基层组织。明代则建立了里甲制度。

明清之际，战乱长期不止，土地大量荒芜，人口

大量死亡和逃亡，社会秩序非常不稳定，明代建立的

里甲体系彻底瓦解。清朝定鼎北京后，首先推行保

甲制度，重建基层统治秩序。清初编审之法，仿明朝

里甲厢坊之制，规定每百户为甲，甲有长，十甲则设

总甲长。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名称虽有

不同，但其等级和功能都差不多。顺治元年(1644)，
清廷下令：“置各州县甲长、总甲之役。各府州县卫

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

逃人奸宄窃发事件，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告总

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

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罪。”④康

熙二十五年(1686)，于成龙在直隶省实行保甲制。他

上疏清廷：“顺、永、保、河四府旗民杂处，……非力行

保甲不能宁谧……应将各庄旗丁同民户共编保

甲”。⑤他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赞同和推广。《清史

稿》也有对清初保甲制的建立有所记载：“世祖入关，

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

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

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其寺观亦一律

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

姓名行李，以便稽查。”[12]3481可见，无论是乡村还是城

市，都陆续建立起“互相稽查，以弭贼盗”的保甲制。

清初，建立保甲制的目的主要在于恢复和稳定混乱

动荡的局面，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维护城乡治安，

同时更好地执行“逃人令”，有利于安抚流民，重编户

籍和征收赋税等。

由于城镇是经济繁荣、人口聚集之所，其地位与

功能与乡村存在差别。因此，保甲制度在城镇贯彻

执行的具体办法也与乡村有所区别。另外在城镇对

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常住居民和商业铺户、固定商

户和流动摊贩等有不同的管理规定和办法。如将已

定居的居民和铺户“造立循环册簿，按年更换”，而对

于那些经常接纳流动人口的旅店、车行、寺庙庵观等

场所则施行“设立清册，两月更换一次”的措施。 [13]

对城镇内固定商业铺户，实行“一铺为一户，自店主

姓名至管事工役之数均行记入，每十店铺为一牌，设

一牌头，十牌为一甲，设一甲长”。[14]7而对在城镇经

营买卖生意或置有产业者，则与城镇居民一样编入

保甲。对那些往来流动的商贩和没有固定住处而所

需投宿的旅店，或是客商投宿旅店、船埠、寺庙者，由

所投宿的店主、埠头和住持“询明来历，并将骑驮伙

伴数目及来去日期，逐一填注送官”[14]249，加以控制。

与此同时，政府又把那些经济繁荣的大城镇细分为

若干段落，设立总甲以负总责[14]255，进一步加强对大

城镇的控制和管理。例如在《福建省例》中就规定：

在城镇中“保甲长管理一甲之事，族正为一族之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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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邻住居切近，更当休戚相关，互相稽查”，并指出

“纠众持械互斗者，该保、族、邻即预防阻止，如劝阻

不从，即赴地方官报明，免其连坐”⑥。故而保甲制度

被称之为“弭盗良法”。

清代中前期，无论是僻远乡村还是城镇，清廷制

定的保甲条例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与执行。清代的

保甲制比明代保甲制更具有广泛性和严密性等特

征。清朝建立后在全国城镇普遍推行保甲制度，除

少数特权者外，无论是城镇固定居民还是流动人口，

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无论是士绅官宦还是旗

民子弟，无论是僧道尼姑还是脚夫乞丐，都通通被编

入保甲。[12]3481-3482保甲制度在清廷高度重视下，在各

级地方官员全力推动下，在宗族的支持下，逐渐得到

巩固，成为清代中前期基层社会重建的重要成果之

一，为清代地方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

础。保甲制度成为清政府控制地方基层社会的一个

重要抓手。《诸罗县志》载：保甲为“县令一耳目之力，

势不得不有所寄，无能出胥役、保长、通事者矣”。⑦

官方的“一切催征钱粮、命盗词讼等事”[15]667都必须委

托保甲等地方人士来办理，地方官员对于市街日常

事务的管理也只能依靠保甲长等来进行，因而保甲

长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县衙非编制内的差役，在调

解民案、办理公差、禀报案情方面发挥着重要职能，

“是清代官治组织的最末端。”[15]667

清代的保甲制与宗族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保甲

长往往来自宗族的头面人物，保甲的推行多需要宗

族的支持，而宗族的发展也需要依托保甲。据相关

学者研究，清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清廷重申严格

保甲之法，并同意在部分地区增设族正，以弥补人少

之地保甲之制未能实行的空缺，从而出现宗族的保

甲化。[16]保甲与宗族的结合对于巩固清朝对基层社

会的控制和治理起了重要作用，但也随着保甲制和

宗族的发展而出现种种弊端甚至异化，保甲制成为

加重对民众盘剥的工具。

清朝建立后，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基层社会的控

制和治理，还积极支持乡约、联庄等组织的重建。

乡约起源于宋代，明代得到统治者的倡导和大

力发展。明代乡约成为“一个地方为了一个共同目

的，或御敌卫乡，或防盗安民，或劝善惩恶广教化厚

风俗，或应付差徭等等，而依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组

织起来的民众组织。”[17]清入主中原后，致力于恢复

明时的政治体制，积极倡导儒家学说，其中就包括以

儒家治国理念，进一步强化乡镇基层管理，在全国普

遍建立乡约就是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清初设立乡

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宣讲圣谕”[18]，主要目的在于圣

谕的宣讲，达到控制乡镇百姓的思想和行为，稳固基

层社会秩序。但乡约组织在城镇乡普遍推广后，开

始出现乡约行政组织化现象”。乡约在部分城镇则

演化成街庄等社会组织，有一街一建的街庄，也有数

街联合而建的合立公约，即联庄公约。这种联庄公

约由立约的街庄共同遵守，联庄内设庄总、庄董、庄

正，他们与庄内各宗族族长以及当地有名的绅耆等

共同负责和监督庄内事务的管理。[19]这种联庄合约

的社会组织，通常是以一个主要的市街为中心，结合

周边街道而成。“街庄”或“乡约”的集会地点一般都

是在市街的主要寺庙广场。城镇在街庄联合中占有

重要地位，城镇因为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不但是联

庄中各街庄的地理中心、经济中心，而且是联庄所需

经费的来源，其经费大抵是由城镇的士绅、铺户和业

户所捐。因此，联庄组织内的主要城镇对联庄合约

的制定和执行都有重要影响。当然城镇居民也必须

遵守联庄合约，维持好地方秩序，共谋境内治安和福

利。联庄对城镇居民有调解权，对破坏庄规者由城

镇中的头人行使处罚权，这种规定虽然是民间所设

立，没有官方的背书，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执行

力，官府也尊重和默认这种街庄中的“自治权力”。

有研究者通过对北方乡约的研究，认为乡约出现了

等下化的趋势，承担了部分州县官府的职能。“乡约

行政组织化以后，乡约开始承担一些本应由州县官

府承办的职能，使地方官有可能从繁琐的公务中摆

脱出来，从而有利于提高州县的行政绩效。清代北

方乡约被赋予基层司法职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就是

典型的例证”。[18]乡约联庄不等同于保甲，而是与保

甲并行的一种具有自治性的社会组织。乡约联庄在

清中后期也出现与宗族相结合的趋势，从而进一步

强化了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治理。乡约等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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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不仅在内地普遍推广，而且在部分边疆地区

如新疆也广泛推行。[20]

清代中前期，保甲乡约等基层组织的重建，对于

社会秩序的重建和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保甲乡约不仅禀承官府之命办理众多事

务，贯彻清廷与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律令，而且在

一定程度上也能将城乡居民的诉求上报官府，成为

反映民情的“传感器”。故而在维护和巩固了清朝统

治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决定清王朝中央

政府与地方统治机构的权力能否深入到城市基层社

会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清中前期的持续稳定繁荣提

供了可靠、有力的保证。但随着保甲乡约的发展，其

弊端也显现。

三、会馆等同乡组织的重建

同乡组织是以乡土籍贯为纽带建立的民间会社

组织，清代城市中的同乡会组织以会馆为主。会馆

的出现大致可上溯至明永乐年间，明中叶到清咸同

年间是会馆的兴盛时期。在清代城市社会重建过程

中，同一地域的商人、士人、官员等为了互助，联系乡

谊，传承了明代会馆的组织形式，在各级城市中陆续

建立了若干以会馆为主体的同乡组织，有部分同乡

组织也逐渐演变为同业组织。何炳棣先生认为：会

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

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

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是指同乡的组织”。[21]

日本学者加藤繁则把会馆的兴起和发展与商品经济

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等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把会馆分

为一般同乡人的会馆和商人的会馆。[22]也有中国学

者认为会馆可以是同乡组织，亦可是同行组织。 [23]

从国家管理的视阈来看，清代会馆是城镇的一种基

层社会组织，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一定的“自

治”功能。会馆一方面在经济上与封建生产方式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调节城镇经济生活，保证城

镇经济平稳发展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会

馆在政治上，它们作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政政治的补

充，巩固其在城市基层社会的统治，“并悄然滋长、积

蓄着与传统生产方式和与封建官府相对立的力

量。”[24]清朝城市重建过程中，清统治者对于同乡组

织的合法性予以默认，允许不同类型的同乡组织在

城市中建立。大多数情况下，各地城市会馆等同乡

会组织的建立都是在有一定权势或声望的官员、士

人、商人的支持下，通过募捐或合资等方式建立起来

的，会馆都是自建的馆舍，一般规模都较大，功能较

齐全，主要有以“祀神、合乐、亦举、公约”为会馆的主

要功能。[25]176主要活动有祭祀、聚会、集议、存货、借

寓、购置土地等，并为遇到困难的同乡提供一定的经

费，或修建义冢，创办义学等。会馆作为城市重建的

产物，也对城市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重建发挥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商品经济的

繁荣，全国各地大量新会馆得以创建。会馆的社会

功能也日益增加和规范化，会馆的建设不仅是城市

重建的结果，同时会馆的兴建反过来又对城市重建

产生了积极影响。清代中前期，会馆在城市重建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会馆作为民间自发性组织能有效地执行

城镇社会整合功能。会馆从起初保护各省间往来贩

运的商人和远离家乡移民的权益，逐步发展到在政

治、宗教、社会各方面都有相当影响的机构。会馆本

身的设置就是建立有序的社会状态，为其自身的经

济政治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这同时也切合了政府

对社会稳定的愿望。[25]211会馆作为流寓异乡者的同

乡组织，主要针对的是流动人口，其组织体系不仅可

以弥补政府对城镇流动性社会管理的不足。而且能

整合社会资源，将那些所谓“陌生人”世界重建成一

个熟人世界，使优良的传统道德规范得以发挥约束

个人行为，从而保持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26]稳

定的社会秩序正是城市重建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其次，会馆维护了同乡同业利益，对城市商业也

起到一种管理和监督作用。会馆建立的首要功能是

联络乡谊，收留和资助贫困同乡，为同乡提供一个良

好的庇护之所，保障同乡的权益。城市是流动人口

的集中地，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商贩云集，通过会馆

这些异乡的流寓之人可以实现自我的保护和发展，

促进了城市商品流通的同时，也将这些人紧紧地凝

结成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整体。古语有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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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在商言

商，部分商人唯利是图，为了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往

往对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和商业行规产生极大的冲

击，因而各行业的会馆组织都要共同议订各自的行

业章程，即行规，以规范工商业者的经济行为。行规

统一规定了商品的价格，“一议定价之后必须俱遵一

体，不得高抬减价”。行规还规定了手工业品的规

格、质量与原料分配，以及规定各铺号应遵循的职业

道德。如苏州银楼业行规就有：“如有以低货假冒，

或影射他家牌号，混蒙销售易兑者，最足诬坏名誉、

扰害营谋。一经查悉，轻则酌罚，重则禀官请究”的

规定。⑧通过一整套规章制度，使商人们尽可能远离

不道德的事，使商业社会有效地融入到传统的社会

伦理道德体系内，从而保障了城市社会正常有序的

发展。

清代中前期，会馆在城市生活中不仅扮演着城

市商业运转枢纽的角色，而且还对于城市经济的发

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会馆的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一

个城市商业是否发达的一个标志。会馆维护了商人

团体对共同财产的所有权，而且对商业活动中遵守

契约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这对城市商业重建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再次，会馆不仅促进了城市公益事业的发展，而

且对于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的丰富也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

会馆建立后，为了联谊，会馆中的“会首”均为城

市中有一定政治地位，或是有雄厚财力的人士，这些

“会首”不仅出面排解会馆内部与会馆之间的各类纠

纷，还常常兴办各种有利于同乡的善举活动，义务地

为会馆成员及同乡等谋取福利，如办学堂解决同乡

子女教育问题，救助同乡中的老弱失业者和贫困者，

发放救济粮，购买墓地以丧葬同乡死者，资助缺乏路

费的过境同乡，兴建义渡和码头方便同乡经营者的

运输往来等。在北京，“银号会馆”各会员“善过相规

劝，患难疾病相维持”，又有270亩义园，“厝同人之没

而无归者，使不暴露”[27]。而在江南各城市的一些会

馆还建立有善堂专门为同乡们提供各种慈善服务，

因而会馆的存在对清代城市公益事业的发展起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

同时，会馆还会在每年的祭祀活动中举办庙会

活动及文化娱乐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城市民俗的重

要组成部分。会馆举办的祭祀活动仪式，成为同乡

人团结的一种象征；而举办的庙会成为城市市民最

为重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庙会期间观看各种戏剧表

演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事，《锦城竹枝词》中就有“旗

人游猎尽盘桓，会馆戏多看不难”，“更有堂哉难及

处，千余台戏一年看”等记载。[28]

会馆的建立，对于其后各大中城市相继建立地

缘性的同业组织、业缘性的同业组织和地缘性的多

行业组织等民间经济组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

中，地缘性的同业组织与会馆有着密切的关系。同

乡工商业者的行业组织，早期就是在会馆的影响下

建立的，即所谓的“货行会馆”，“为贸迁有事，杩祀燕

集之所也”[29]。业缘性的同业组织是以同业为基础

建立的行业组织，主要是本地同行工商业组织，也有

的是不拘于地域限制，而只以同行业为基础建立的

行业组织，但其内部仍有地域的划分。康熙年间，一

些城市的同业组织中还出现了以工匠为主体的社团

组织，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苏州踹匠王德建立的

“踹匠公所”。乾隆年间丝织业有机匠组织“西家行”

和“东家行”等。[30]地缘性的多行业组织是由地域商

帮建立的各种行业同乡工商业者都参加的组织。如

乾隆初年上海的“浙绍公所”就是在上海进行贸易、

设立铺户的绍兴商绅所建，其中包括钱庄、银店、炭

栈、碗店、豆行等。 [31]清中期后，这些大大小小同乡

组织在经济发达的工商业城镇普遍存在，对于城镇

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清朝虽然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央

集权君主专制王朝，所建立的统治虽然与明朝及历

史上其他以汉族为主的王朝有一定区别，但是却也

有很多共同之处。以往的研究多重视国家层面的政

治制度异同，而对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所忽略。实

际上，清朝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而且也更加全面地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有较大发展。清朝统治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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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统治者一样，除了运用国家机器来对基层社会

进行控制和治理外，更多地是通过非官方的社会组

织来实现的，其中宗族、保甲、乡约等具有自治性的

组织在清前中期基层社会控制和治理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这些具有自治性的社会组织都是延续了明

代甚至更早的传统。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要继承明朝

的政治制度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原因固然是多方

面的，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满族本身是属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满族自身的发

展历史就充分说明这一点，满族的文化虽然具有独

特性，但总体上也是属于大中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

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地是在大中

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32]清

朝建立以后，清统治者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

不得不提倡“满汉畛域”；但同样是为了维护满洲贵

族的统治，他们也不得不推行“满汉一体”，并大量

地袭用明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无论是提倡

“满汉畛域”，还是实行“满汉一体”，都是主动或被

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

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清朝统一的国家制度、统一的

疆域的条件下，不仅汉族、满族加快了融合的过程，

而且蒙古族、藏族、回族以及中国境内其他各民族

都加快了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进程之中。

虽然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政权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

能消弥民族矛盾，甚至还制造民族矛盾，加重民族

压迫，但不可否认的是，清王朝对满族和其他少数

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起了一定的推动作

用，成为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这并非率意拔高，也

与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提倡

“反满革命”不相矛盾。首先，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

以提倡“反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

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清统治者已

经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满”就是反帝。其

次，“反满”并非反对所有的满族人。孙中山等革命

党人曾明确地指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

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

满洲人。”正是因为如此，“中华民族”这一新的民族

学概念才在晚清时期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各民族

认同。“‘反满’并不影响进步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民族’作为中华各族的统

一族称，一经提出就得到国内各族有识之士的广泛

认同，包括满族在内的相当部分人士也对一体化的

中华民族观持肯定态度。”[33]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推

翻清朝统治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即将新成立的

政权命名为“中华民国”，并将“反满革命”提升为

“五族共和”，进而升华为“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

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新思想。[34]

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发

展阶段，中国境内各族经过漫长的历史磨合，逐渐增

强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从而为20世纪以后筑牢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奠下了基础。可以说，中华文

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而没有像巴比伦、埃及、

印度等文明古国一样出现文明中断，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王朝

更替，但是没有一次是大中华文化体系之外的域外

之人成为统治者，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增

强，认同感不断提升，故而中华文明能够避免其他文

明古国那样的灭顶之灾。

注释：

①据对中国知网(CNKI)搜索查阅，目前还无系统研究清

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专文。

②家族是以“家”统族的社会群众组织，一般表现为数世

同居共灶的大家庭，或者是以一个同居共灶大家族统辖成为

附户的一群族人。

③《福建省例》，《行政例(上)·申禁械斗》，第 856页，台湾

银行经济研究室翻印，1964。
④(清)席裕福编《皇朝政典类纂》卷 35，《户役六·职役》，

光绪29年刊重印本。

⑤《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辛亥。顺、永、

保、河四府指当时的顺德府、永平府、保定和河间府。

⑥《福建省例》，《行政例(上)·申禁械斗》，台湾文献丛刊

199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翻印，1964年，第856页。

⑦周锤瑄《诸罗县志》，卷3，《秩官志》，台湾文献丛刊141
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翻印，1962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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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1；彭泽益《中

国行会史料集》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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